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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

《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办法》的通知 

交海发﹝2016﹞202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（局）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、招商局集团、交通建设集团，长江

航务管理局，各直属海事局，交通运输部内各司局，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内各司局： 

为履行好《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》，保护船员的合法权益，

交通运输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《海事劳工条件检查

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交通运输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

2016年 11月 22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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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海事劳工条件检查行为，保障船员合法权益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规章以及《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海事劳工条件检查相关活动。 

本办法所称船舶系指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和国内沿海航行

船舶，但军事船舶、公务船舶、渔业船舶、体育运动船艇，以及

仅在港区、内河和遮蔽水域航行、作业的船舶除外。 

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

部门主管全国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工作。 

交通运输部设在各地的海事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海事管理

机构”）负责船东、船员服务机构等单位履行海事劳工公约中涉

及船舶及船员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包括船员健康证明、船员资

格、船舶配员、起居舱室、船上娱乐设施、食品和膳食服务、健

康和安全及防止事故、船上投诉程序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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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用人单位履行海事劳

工公约中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等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包

括最低年龄、劳动合同、工资支付、工作和休息时间、休假、社

会保险等内容。 

 

第二章 海事劳工条件检查 

 

第四条 船东应遵守我国劳动保障和海事管理的法律法规规

章，依法承担海事劳工责任，履行《公约》规定的义务，维护船

员合法权益，保障船员体面工作。 

第五条 船东应当建立海事劳工保障的管理制度，采取必要

的措施，以确保船舶、船员满足我国法律法规规章和《公约》规

定的海事劳工条件标准，并持续改进。 

第六条 海事管理机构和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

当根据职责，依法实施海事劳工条件检查，并相互通报检查情况。 

第七条 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包括定期检查、附加检查和临时

检查。 

第八条 海事劳工条件定期检查应当每三年开展一次，对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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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是否满足海事劳工条件标准进行全面检查。 

第九条 当船上船员起居舱室作了实质性改动，或船员投诉，

且提供证据表明该船舶海事劳工条件存在问题，或检查机构认为

应当检查的，船舶应当接受海事劳工条件附加检查。 

第十条 下列情况下，船舶应当接受海事劳工条件临时检查： 

（一）刚交付的新船； 

（二）船舶国籍变更； 

（三）船东新承担了某一艘船舶的经营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应当由两名及以上检查人员实

施，检查机构应当就每一次海事劳工条件检查签发海事劳工条件

检查报告，对检查中发现的缺陷予以记录，并提出整改要求和纠

正期限。对采用实质等效方式履行海事劳工条件标准或船舶舱室

适用免除的，应当在报告中注明。 

国际航行船舶的海事劳工条件检查报告应当有英文译文。 

第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和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应当配备足够、合格的检查人员和必要的装备等，以满足海事劳

工 条件检查工作的需要。 

第十三条 从事海事劳工条件检查的人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

法规规章规定经过培训，具备必要的海事劳工条件检查知识和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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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。 

第十四条 对于境外港口国检查中发现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

有存在劳动保障缺陷的，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负责回应港口国当局

的质询和处理，并及时通报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。 

第十五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

管部门应建立联合工作机制，协调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工作，建立

定期情况通报、部门联动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必要时，可组织开展

联合检查。 

 

第三章 海事劳工证书 

 

第十六条 海事劳工证书或临时海事劳工证书是船舶符合海

事劳工条件标准的证明文件。 

海事劳工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5年。 

 

临时海事劳工证书的有效期不超过 6个月，且不得展期。 

第十七条 海事劳工证书应当附有海事劳工符合声明。 

临时海事劳工证书不必附有海事劳工符合声明。 

第十八条 海事劳工符合声明包括国家声明部分和公司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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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。 

国家声明部分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主管部门编制，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有关海事劳工条件标准的清

单和要求； 

（二）对具体船舶类型的要求； 

（三）相关实质等效的措施； 

（四）主管机关同意免除的条款。 

公司声明部分由船东编制，明确船东为确保船舶持续符合海

事劳工条件标准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不断改进的安排。 

第十九条 对于船舶适用免除或实质等效的，应当在海事劳

工符合声明国家声明部分进行签注。 

第二十条 通过海事劳工条件定期检查的船舶，需要主管机

关签发海事劳工证书的，船东可向其公司注册所在地海事管理机

构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海事劳工证书信息表； 

（二）船东、船员用人单位营业执照（如适用）； 

（三）船员舱室设备证书及其复印件（如适用）； 

（四）船员劳动用工制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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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船员名单、船员用工方式及具体构成； 

（六）船员劳动合同、船员派遣协议、船员工资支付明细、

船员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及明细、船员工时制度及考勤制度、船员

健康证明； 

（七）海事劳工符合声明公司声明部分及相关材料； 

（八）船东将船舶委托管理的，应当提供被委托人同意依法

承担海事劳工条件责任的证明材料。 

第二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商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，依据海事劳工条件标准和船东提交的材料，对符合条件的，

于接收材料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签注海事劳工符合声明公司声

明部分，并签发海事劳工证书。 

第二十二条 对于有效期为 5 年的海事劳工证书，船东需要

中期签注的，可在证书有效期内的第 2个周年日和第 3个周年日

期间，向其注册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提交海事劳工符合声明公司

声明部分和相关文件中发生变更的情况说明及变更的材料。 

海事管理机构商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海事

劳工条件标准和船东提交的材料，对符合条件的，于接收材料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中期签注，对不符合条件的，撤销海事

劳工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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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船东需要换发海事劳工证书的，应在证书到期

之日 3个月前提出。 

第二十四条 在海事劳工证书到期之日前 3 个月内完成海事

劳工条件定期检查的，新换发的海事劳工证书从完成该检查之日

起有效，有效期自原证书到期之日起不超过 5年。 

在海事劳工证书到期之日的 3 个月前完成海事劳工条件定

期检查的，新换发的海事劳工证书的有效期从完成该检查之日起

不超过 5年。 

第二十五条 通过海事劳工条件临时检查的船舶，需要主管

机关签发临时海事劳工证书的，船东可以向其公司所在地海事管

理机构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临时海事劳工证书信息表； 

（二）船员舱室设备符合证明复印件（如适用）； 

（三）编制海事劳工符合声明所需的信息及相关材料； 

（四）船东将船舶委托管理的，应当提供被委托人同意依法

承担海事劳工条件责任的证明材料。 

第二十六条 海事管理机构商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，依据海事劳工条件标准和船东提交的材料，对符合条件的，

于接收材料之日起 40个工作日内签发临时海事劳工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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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海事劳工证书或临时海事劳工证书记载的事项

发生变更或者证书损坏、遗失的，船东可以向其公司注册所在地

海事管理机构提出重新签发或补发。 

海事管理机构应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重新签发或补发。 

第二十八条 下列情况下，海事劳工证书不再有效，签发证

书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撤销其海事劳工证书： 

（一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海事劳工条件检查； 

（二）未通过海事劳工条件检查或附加检查； 

（三）船舶国籍变更； 

（四）船东变更； 

（五）船员起居舱室的结构和设备发生实质性改变。 

第二十九条 有证据表明船舶不符合海事劳工条件标准或本

办法规定，且没有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时，签发证书的海事管理

机构应当商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撤销其海事劳工证

书或临时海事劳工证书。 

 

第四章 法律责任 

 

第三十条 船东提供虚假材料或采取欺骗手段取得海事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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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或临时海事劳工证书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商地方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撤销海事劳工证书或临时海事劳工证书。 

第三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和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

门检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按照部门职

责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工作。 

第三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和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工作人员在检查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衔私舞弊或者泄露在

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，按规定给予处分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
 

第三十三条 500 总吨及以上国际航行船舶应持有海事劳工

证书或临时海事劳工证书。 

海事劳工证书或临时海事劳工证书原件保存在船上，复印件

张贴在船上船员能够到达的显著位置。 

第三十四条 海事劳工证书、临时海事劳工证书格式按照国

际劳工组织推荐式样，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主管部门印制。 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

